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环不罚字〔2024〕1013号

当 事 人：中山金三角成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鍊岸

住    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金三大道16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75903891

本单位对中山金三角成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单位”）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经查，你单位从事服装制造，已取得环评批复并通过环保验收。2024年4月19日、2024年7月17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新增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项目，于2019年8月1日开始接收中山市三角镇金三洁洗涤厂的洗毛巾废水，洗毛巾废水经处理后经规范化排放口外排。你单位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项目未经验收合格，于2019年8月投入生产使用，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根据你单位相关许可证件，并无接收相关洗毛巾废水表述。
2024年8月8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你单位已完成整改。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于2024年4月19日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4年7月17日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4年7月17日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笔录、2024年8月7日现场检查表、中环观责改字【2024】1003号及送达回证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关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

鉴于你单位在观察期内已取得环评批复并经验收合格，我单位已于2024年12月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不予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单位未向我单位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我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不罚告字〔2024〕1014号）、EMS联单及邮件轨迹等材料为证。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中山市实施生态环境执法“观察期”制度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我单位决定：

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18日

附：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联系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一科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26号2215室

联系人：孔小姐      电话： 88868702
